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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甘肃省各级人民法院 

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规定请示的复函 

（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２日法函〔１９９６〕８４号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： 

  你院甘高法（１９９６）６６号报告收悉。经研究，答复如下： 

  本院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２日印发《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＞的若干规定》第七条

规定：“各高级人民法院就本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作出的关于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，应当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批准。未经批准的，不

能作为级别管辖的依据。”你院于１９９５年２月１７日以甘高法〔１９９５〕２１号通知对全省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

件的级别管辖标的额作了调整，并在未报经我院批准的情况下，即已下发执行，这种作法不当。 

  另，你院上述通知中降低高级法院案件级别管辖标的金额标准是否妥当？请你院接此函后，即对你省案件级别管辖规定进

行重议，制定出新的规定报告我院批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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